
 
 
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⻢，但他⼀直有意想访问罗⻢。保罗认为罗⻢教会内部存在⼀些问

题，需要得到解决。他⼗分关⼼罗⻢教会信徒属灵⽣命的成⻓，因为他深知有些犹太⼈中的
律法派，分散在各地教会中进⾏各种宣传，强调外邦信徒必须遵守旧约律法，受割礼，守安
息⽇才能得救。这些异端谬论必定会刮到罗⻢教会，混乱真道，影响罗⻢教会信徒的属灵⽣
活。因此，保罗就⽤书信的⽅式，来讲明【因信称义】的重要真理，以防⽌和纠正靠律法(⾏
为)称义的错误论点。如果说⼈是靠律法得救，那就贬低、甚⾄否定了耶稣基督流⾎舍命的救
恩。若是仍旧靠受割礼、守安息⽇得救，那就等于基督没有替罪⼈死，那就把耶稣基督在⼗
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⼯作完全推翻了。 

 
保罗写的罗⻢书，揭示了⼈类历史中⼀个奥秘，那就是神拣选犹太⼈，就是为要实现他

与亚伯拉罕所⽴的约，就是 要使地上万族得福。因为犹太⼈⼼⾥刚硬，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
救主，甚⾄要求彼拉多把耶稣基督钉在⼗字架上，因此神就使救恩临到外邦⼈，⼜藉着外邦
⼈悔改归主，⽽激发犹太⼈悔改归主。最终使犹太⼈、外邦⼈在耶稣基督⾥都⼀同蒙恩典得
拯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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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⻢书的结构概要： 
1. ⼀⾄⼋章说明福⾳的内容： 
⾸先由神宣布全⼈类的罪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⼈⽆可推诿。使⼈知道，⽆法靠⾃⼰的
⾏为，能在神⾯前算为圣洁。接着指明⼀条出路， 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。靠主⾛成圣
的道路，将来与基督同得荣耀。 
【惟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⾳，和所讲的耶稣基督】罗⻢书 16:25a 
 

2. 九⾄⼗⼀章说明福⾳的计划： 
⾸先神凭祂的主权拣选以⾊列⼈，⼜因以⾊列⼈的过失，使救恩临到外邦⼈，最后⼜
接着外邦⼈激动以⾊列⼈，于是以⾊列全家得救，借此显明神那丰富的智慧。 
【并照永古隐藏不⾔的奥秘，坚固你们的⼼】罗⻢书 16:25b 
 

3. ⼗⼆⾄⼗六章福⾳的果效： 
神接着祂的话说明信徒蒙恩后所该有的光景，就是披戴基督，为死⽽复活的基督⽽
活，将基督彰显在万国之中，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⼀全能的神。 
【按着永⽣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⺠】罗⻢书 16:26 

 
 
⼀ 神的福⾳（1:1 ～1:32） 
 

1. 福⾳的使者 ―― 奉召特派的保罗(1节) （1:1） 
2. 福⾳的内容 ―― 圣经所应许的我主耶稣基督（1:2 ～ 1:4） 
3. 福⾳的对象 ―― 在万国中所有的⼈（1:5， 1:14） 
4. 福⾳的交通 ―― 问安、代祷与分享（1:6 ～ 1:12） 
5. 福⾳的负担 ―― 以还债的⼼情尽⼒传扬（1:13 ～ 1:15） 
6. 福⾳的⼤能 ―― 要救⼀切相信的（1:16 ～ 1:17） 

• 福⾳是关乎神的⼤能 
• 要救⼀切相信的⼈ 
• 神的义是在福⾳·上显明出来 
• 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致于信 
从被动的状态（圣灵的开启）à 主动的状态（顺服圣灵） 

 
 

 
⼆ 启示神的公义和福⾳的计划（1:18 ～8:39） 
 

1. 定罪： 神之义的必要性 （1:18 ～3:20） 
 

• 外邦⼈的罪 ：不认识神（1:18 ～ 1:32） 



- 对神的不虔（1:18 ～ 1:23） 
将被造之物放在神的位置上， 
亵渎神的荣耀 
⽆知的⼼  

 
- 对神和对⼈不义（1:24 ～ 1:32） 

敬拜受造之物，不敬拜那造物的主 
彼此玷污⾃⼰的⾝体 
神任凭他们情欲邪僻的⼼ 
信仰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的腐败 

 
• 犹太⼈的罪 （2:1 ～ 3:8） 

- ⾃义的罪（2:1 ～ 2:16） 
不明⽩神公义的审判（2:1 ～ 2:5） 

o 神照着真理，按公义审判  
o 不是照着个⼈⾃⼰的义审判 

  
不明⽩神公义的判断与报应（ 2:6 ～ 2:10） 

o 神按照个⼈的⾏为报应个⼈ 
o 寻求神的以永⽣报应 
o ⾏恶的以神的忿怒恼恨报应 

 
不明⽩律法的功⽤ （ 2:11 ～ 2:16） 

o 没有律法的⼈是按照良⼼审判， 
o 有律法的⼈是按照律法审判 
o 不是听律法伟义，乃是⾏律法称义 

 
亮点：犹太⼈认为遵守形式上的律法就能得救； 

其实他们没有实践律法的真谛。 
 

- 伪善的罪 （2:17 ～ 3:8） 
⾏为上的伪善 （2:17 ～ 2:23） 

o 空有律法的知识，⾃⼰倒犯律法 
o 偷窃：指贪⼼的罪 
o 奸淫：指⾏为败坏的罪 
o 偶像：指错误信仰的罪 

 
不明⽩真正的割礼：（2:24 ～ 2:29） 

o 割礼象征内⼼的决志和悔改 
o 真割礼是内⼼与⾏为的顺服与衷⼼  



 
不信神的应许：（3:1 ～ 3:8） 

o 责备犹太⼈的不信 --- ⼈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 
o 不明⽩神的义和应许 --- 人的不义反倒显出神的义 

 
• 全⼈类的罪 （3:9 ～3:18）：没有义⼈，众⼈都在罪下 

- 没有义⼈（3:10） 
- 不明⽩神和不寻求神的罪 （3:11） 
- 不⾏神道的罪 （3:12） 
- ⾔语的罪 （3:13 ～ 3:14） 
- ⾏为的罪（3:15 ～ 3:17） 
- 不怕神的罪 （3:18） 

 
• 普世都在律法审判之下（3:19 ～ 3:20）： 

律法的功⽤不是宣告救恩，乃是指出罪恶是审判的根据，凡有⾎⽓的
⼈，没有因⾏律法⽽得神的义。律法只让⼈知罪，并没有赐予⼈能⼒⾏
出来，所以，看到福⾳的需要。 

 
 

2. 称义：得到神之义 （3:21 ～ 5:21） 
• 称义的依据 ―― 神的恩典、耶稣基督的救赎（3:21，3:23 ～ 3:26） 

-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⼀切相信的⼈，蒙神的恩典 
- 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⽩⽩称义 
- 凭着耶稣基督的宝⾎，借着⼈的信，从⽽显出神的义 
- 因神⽤忍耐的⼼宽容⼈先时所犯的罪（神的怜悯） 
- 使⼈知道神的义⼈，也称信耶稣的⼈为义 

 
• 称义的⽅法 ―― 相信⽽⾮遵⾏律法（3:22，3:27 ～ 3:30） 
• 称义的结果 ―― 坚固了律法（3:31） 

 
总结：称义是出于神⽆条件的恩典，信⼼是称义的道路。因信称义显明神的

义，并坚固律法。另外，神称⼈为义，是视⼈为义，⽽⾮⼈有义；是在
神⾯前的地位的改变，⽽⾮指⼈的状态。 

 
• 因信称义的例证： 亚伯拉罕 （4:1 ～ 4:25） 

- 与⾏为⽆关 （4:1 ～ 4:8）： 
信⼼的重要性（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）（4:1 ～ 4:3） 

  信⼼的原则：神称我们为义是出于恩典（4:4 ～ 4:5） 
  信⼼的成果：认罪悔改⽽得赦免的福（4:6 ～ 4:8） 
 



- 与割礼⽆关（4:9 ～ 4:12）： 
亚伯拉罕是在未受割礼时，因信称义 
割礼只是因信称义的记号 
 

亮点：新约时代圣灵就是记号 
 

- 与律法⽆关（4:13 ～ 4:15）：没有⼈能⾏出律法的义⽽被神称义 
- 只与信⼼有关（4:16 ～ 4:25）： 

应许归给信⽽蒙恩的⼈(4:16) 
信⼼的⽬标  ―― 叫死⼈复活并使⽆变为有的神(4:17) 
信⼼的光景 ―― ⽆可指望仍有指望（4:18 ～ 4:22） 
信⼼的扩⼤ ―― 所有相信基督死⽽复活者（4:23 ～ 4:25） 
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实例 

o 因信有指望 
o 仰望神的应许 
o 因信得坚固 
o 将荣耀归给神 
o 相信神的应许必成就 

 
总结：被神称义，不是靠⾏为，乃是信称罪⼈为义的神。耶稣被交给⼈，是为

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 
 

• 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分 （5:1 ～ 5:11） 
- 借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（1） 
- 得站在恩典中（2上） 
- 有荣耀的盼望（2 下） 
- 可以在患难中仍有喜乐（3 ～ 5上） 
- 得享神的爱（5 下～ 8） 
- 免去神的忿怒（9） 
- 借神⼉⼦的死得与神和好（10上） 
- 因神⼉⼦的⽣得救（10下） 
- 以神为乐（11） 

 
亮点：救恩的终极结果就是：在地位上被神称义，在关系上与神和好。 

称义带来平安，盼望，喜乐等恩典的果效， 
⼀切都是基于神的爱，即耶稣基督的救赎。 

 
• 对⽐在亚当⾥与在基督⾥的不同 （5:12 ～5:21） 

在亚当⾥    在基督⾥ 
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

众⼈都死了    众⼈都蒙受神的恩典 
被定罪    被称义 （16） 得⽣命（18） 
死作王    圣徒在⽣命中作王 
因⼀⼈的悖逆   因⼀⼈的顺从 
众⼈成为罪⼈   众⼈称为义 
罪作王，叫⼈死   恩典作王，叫⼈得永⽣ 
罪从⼀⼈⼊了世界   救恩因⼀⼈临到世界 

 
 

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⼈的预表： 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亚当是世上的第⼀个⼈， 预表基督是世上的第⼀个完⼈。 
亚当是万世⼈类的代表， 预表基督是万世信徒的代表。 
亚当承受管理世界的权柄，预表基督承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 
亚当沉睡的时，神取他⾝上的肋⻣造出夏娃。 

预表基督藉⾁⾝受死⽽复活，产⽣了教会
（弗 5：30-32） 

亚当是照神的形像造的， 预表基督（末后的亚当）是神的真像。 
亚当被称为神的⼉⼦， 预表基督是神的⼉⼦。 
亚当与夏娃合⽽为⼀， 预表基督与教会（新妇）合⽽为⼀ 

 
 

总结：罪的普遍性，救恩的普遍性。 
 “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⼀⼈的过犯，众⼈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，与

那因耶稣基督⼀⼈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⼈麽“ （5:15） 
 

3. 成圣：彰显神之义 （6:1 ～ 8:39） 
• 成圣与罪 ––– 脱离罪的辖制（6:1 ～ 6:23） 

- 成圣的原则：（6:1 ～ 6:14） 
在罪上死了的⼈，不能再在罪中活着（6:1 ～ 6:2） 
受洗是归于基督的死 

o 与祂⼀同埋葬（6:3 ～ 6:4上） 
o ⼀举⼀动要有新⽣的样式（6:4下） 

 
向罪死，向神活（6:6 ～ 6:11） 

o 既联于祂死的形状，也必联于祂复活的形状（6:5） 
o 旧⼈既已和祂同钉死就不再作罪的奴仆（6:6 ～ 6:7） 
o 信必与祂同活，且是向神活着（6:8 ～ 6:10） 
o 看⾃⼰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（6:11） 
o 要作义的器具（6:12 ～ 6:14） 



 
- 成圣的必要性：（6:15 ～ 6:23） 

从罪得释放 à 从⽽要作了义的奴仆（6:15 ～ 6:18） 
献给义作奴仆 à 以⾄成圣，彰显神的荣耀（6:19 ～ 6:21） 
得到成圣的果⼦ à 永⽣（6:22 ～ 6:23） 

 
亮点：成圣是基督徒当⾛的毕⽣道路。称义是我们在神⾯前地位上的改

变，与神和好，⽽成圣才是神在我们⽣命中的旨意和⽬的。所
以，不要让罪在我们⾥⾯拦住我们成圣，使我们因⽽失去因信称
义所应得的福。⽽要常常与主连接，活出基督⽣命的样式。 

 
• 成圣与律法 ––– 脱离律法的辖制（7:1 ～ 7:25） 

- 解开律法的捆锁，与基督联合（7:1 ～7:6） 
妇人藉死脱离丈夫归于别（7:1 ～7:3） 

以婚姻的关系为例，⼥⼈借丈夫的死就脱离丈丈的律法，
⼥⼈可以归于别⼈； 
 

我们藉死脱离律法归于基督（7:4 ～7:6） 
我们借旧⽣命的死脱离律法归于基督。我们是脱离律法的
捆锁，因为律法使我们知罪，但律法不能使我们能从罪中
得释放；我们归于基督，与基督联合，死在律法下，活在
恩典中。 
【丈夫】若按照脱离的对象说，是指的律法；若按照死的
⽽⾔，是指旧⼈。律法本⾝没有死，只是律法的字句与钉
在⼗字架上了。不再管辖我们，因为圣灵必在我们⾥⾯作
⼯，使我们能⾏出律法。 

 
- 律法与罪的关系 （7:7: ～ 7:13） 

罪借着律法（诫命）引诱我们，把我们掠去，杀了我们 
律法定罪，罪的结果就是死 

 
- 律法的⽆效（7:14 ～ 7:20） 

律法是属乎灵，但我属乎⾁体。所以，律法在我们⾝上⽆效。 
罪在我们⾥头发动，使我们⾏不出律法的义。因为，⼈⾁体的软
弱，⽆法战胜⾃⼰，罪就作⼯。⼈的意志终究不能胜过⾥⾯罪的
律。律法使我们知罪，但不能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。 

 
- 三律交战的痛苦（7:21 ～7:24） 

我们内⼼软弱的律，⾏善的律和犯罪的律彼此交战，常常把我们
掠去，离开神的律，真是痛苦啊。 



 
- 在基督耶稣⾥脱离罪的律（7:25） 

我们知道，我们内⼼的顺服最终胜不过我们⾁体的顺服。感谢
主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救赎的⼯，⽆论我们处在什么难处，我
们只要放⼼完全交托给祂，仰望祂，神必负起完全的责任。 

 
亮点：我们若向那定我们罪的律法死了，归于基督，成为新⼈，就在恩

典中得⾃由。这是使我们能成圣的前提（脱离罪和律法）。 
 

• 成圣与圣灵 ––– 靠圣灵成圣（得胜）（8:1 ～8:39） 
我们从第七章可以看⻅成圣的两⼤难处，⼀是律法；⼆是⾁体。我们知道律
法是好的，但因⾁体的软弱，有所不能⾏的。 
- 脱离⾁体的辖制（8:1 ～ 8:17）：圣灵⾥的⽣活 

得释放的原则：在耶稣基督⾥，需⽣命圣灵的律介⼊（8:1 ～8: 
2） 

得释放的根据：耶稣基督在⾁⾝⾥成功了救赎，使律法的义成就
在顺从圣灵的⼈⾝上。（8:3 ～8:4） 

 
得释放的⾏为：体贴圣灵，不体贴⾁体。因为体贴⾁体就是体贴

⾃⼰的意志，以神为仇，⽽体贴圣灵就是体贴神
的意志，乃是⽣命和平安。（8:5 ～ 8:8） 

 
得释放的作⼯：若圣灵住在我们⾥⾯，⾝体就因罪⽽死，⼼灵就

因义⽽活。神借着在我们⾥⾯的圣灵作⼯，使我
们活在神⾥⾯（8:9 ～8:11） 

 
得释放的引导：顺服着圣灵的带领，治死⾁体的罪。凡被神的灵

所引导的都是神的⼉⼥（8:12 ～ 8:14） 
 
得释放的结果：成为神的⼉⼥（后嗣）。和祂⼀同受苦：也必和

祂⼀同得荣耀。（8:15 ～ 8:17） 
 

- 荣耀的盼望（救恩的确据和喜乐）（8:18 ～ 8:30） 
神⼉⼥荣耀的盼望：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各种苦楚，但

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会帮助我们脱离那败
坏的辖制，得享神⼉⼥⾃由的荣耀。
（8:18 ～ 8:21） 

 



⾝体得赎的盼望：靠耶稣基督的宝⾎，我们灵魂得救赎，⽽⾝体
得赎是完全成圣的盼望。所以，我们要忍耐到
底。（8:22～8: 25） 

 
得荣耀的盼望：因圣灵为此代求 ––– 忍耐的能⼒（8:26 ～ 8:27） 

因有万事为此效⼒ ––– 神作⼯（8:28a） 
叫爱神的⼈得益处 ––– ⼈爱神（8:28b） 
按神旨意召的 ––– 神的拣选（8:29 ～ 8:30） 

 
- 全然得胜（成圣）的保障 ––– 神的爱（8:31 ～ 8:39） 

谁也不能抵挡我们：神把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了（8:31 ～ 8:32） 
谁也不能控告我们：神已称我们为义（8:33） 
谁也不能定罪我们：基督从死⾥复活，为我们祈祷（8:34） 
谁能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：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⾥的
（8:35 ～ 8:39） 

 
亮点：靠圣灵摆脱⾁体的辖制，有荣耀的盼望，神的爱是我们全然得胜的保

障。 
 
 

第六章      第·⼋章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客观的死 – 地位上     主观的死 – 经历上 
同死的事实      同死的经历 
基督所完成的死     圣灵所执⾏的死 
旧⼈的死      ⾁体的死 
脱离罪的辖制     进⼊圣灵的释放 
我在基督⾥      基督在我⾥ 
主为我死      主为我活 
不再是我      乃是基督 

 
 
 
三 对神公义的辩论 （9 ～ 11 章） 
 

1. 以⾊列的过去 –––– 拣选 （9:1 ～ 9:29） 
• 救恩的根源之⼀：神主宰的拣选（9:1 ～ 9:13） 

- 保罗表达对同胞的爱（9:1 ～ 9:3） 
- 以⾊列⼈原始的地位 （9:4 ～ 9:5） 

  拣选成为神的⼉⼥乃凭神的应许 （9:6 ～ 9:9） 



- 拣选不凭⼈的⾏为（9:10 ～ 9:13）： 
 神拣选⼈的旨意，不在乎⼈的⾏为，乃在乎召⼈的主 
 

• 救恩的根源之⼆ ：神主宰的怜悯（9:14 ～ 9:29） 
- 神怜悯的主权（9:14 ～ 9:18） 
- 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关系（9:19 ～ 9:21）：窑匠的⽐喻 
- 神怜悯的特性（9:19 ～9:29）： 

   怜悯卑微的器⽫（9:19 ～9:24）： 
o 贵重的器⽫是指合乎主使⽤的器⽫ 
o 卑微的器⽫是指尚未能达到神标准的器⽫ 

 
   怜悯外邦⼈（9:25 ～9:26） 
   怜悯以⾊列⼈（9:27 ～9:29） 

 
 

2. 以⾊列的现在 –––– 离弃（9:30 ～ 10:21） 
• 靠⾏为成义（9:30 ～ 9:33）： 

以⾊列⼈得不到律法的义，是他们不凭着信⼼求，只凭着⾏为求。这是
被弃绝的根本原因。 
 

• 不认识基督（10:1 ～ 10:15）： 
- 以⾊列⼈不按真知识（10:1 ～ 10:3） 

他们不凭着真知识，想要⽴⾃⼰的义，不服神的义 
所以，他们不认识耶稣是主，不求靠主名 
只有⼼⾥承认，⼝⾥相信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义 
因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

 
- 神命定信基督的才得着义（10:4 ～ 10:15） 

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（10:4 ～ 10:7） 
称义之道在于⼼⾥相信、⼝⾥承认（10:8 ～ 10:11） 
神公平对待⼀切求告祂的⼈（10:12 ～ 10:15） 
 

• 不信真道（10:16 ～ 10:21）： 
有奉差遣传真道给以⾊列⼈，他们却不信（10:16 ～ 10:18） 
神借外邦⼈信主，来激发以⾊列⼈（10:19 ～ 10:20）：众先知所说的话 
他们虽然仍背弃福⾳，但神还是怜悯他们（10:21） 

 
 

3. 以⾊列的将来 –––– 恢复（11:1 ～ 11:36） 
• 以⾊列⼈是神恩典的拣选（11:1 ～ 11:10） 



- 神照恩典拣选存留以⾊列⼈余种（11:1 ～ 11:6） 
- 神使其余成为顽梗不化（11:7 ～ 11:10） 

 
• 神藉外邦⼈蒙恩激发以⾊列⼈得救（11:11 ～ 11:15）： 

- 因外邦⼈得救⽽激动以⾊列⼈发愤 
- 以⾊列⼈被丢弃是暂时的 
- 他们将来必丰富，必被神接纳 

 
• 提醒外邦⼈不要骄傲（11:16 ～ 11:24）：橄榄树的⽐喻 

- 新枝(外邦⼈)不可夸⼝（11:16 ～ 11:22） 
- 旧枝(以⾊列⼈)仍要接上（11:23 ～ 11:24） 

以⾊列⼈是因骄傲被弃绝，警告外邦⼈不要骄傲。 
 

• 以⾊列得救的应许（11:25 ～ 11:27）：神定规以⾊列全家都要得救 
外邦⼈的数⽬添满，以⾊列⼈也会悔改，得救。 
 

• 神两全的怜恤（11:28 ～ 11:32）： 
- 以⾊列⼈和外邦⼈的不顺服，神把他们都圈在不顺服中 
- 特意彰显神对以⾊列⼈和外邦⼈的怜恤 

 
• 神丰富的智慧（11:33 ～ 11:36）：颂赞神奇妙的旨意。 

 
 
 
四 应⽤神之义 （12 ～ 15 章） 
 

1. 圣徒的义务 （12:1 ～ 13:14） 
• 对神的义务（12:1 ～ 12:2）：活祭的奉献 

- 将⾝体献上当作活祭 
- 事奉主 
- ⼼意更新 
- 查验神的旨意 

 
• 对教会的义务（12:3 ～ 12:8） 

- 以谦卑的⼼来服事 
- 运⽤所赐的恩赐来服侍 
- 成为⼀个⾝体，尽⼼服侍 

 
• 对社会的义务（12:9 ～ 12:21）：基督徒的⽣活受责 



- ⼈与⼈要以真爱相交（12:9 ～ 12:10） 
- 与主垂直关系的热⼼（12:11） 
- 个⼈敬虔⽣活的热情（12:12）：喜乐，忍耐和祷告 
- 与⼈⽔平关系的热诚（12:13）：互相帮补 
- 与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（12:15 ～ 12:16，12:18） 
- 与仇敌相处以善胜恶（12:14，12:17，12:19 ～ 12:21）： 

 
• 对权柄的义务（13:1 ～ 13:7）: 

- 顺服权柄 （13:1 ～ 13:5）：⾏善⽽不作恶 
 顺服⼀切掌权者，因为都是出于神，是神所命定的 
 

- 遵⾏义务（13:6 ～ 13:7）：当纳税 
   

• 对邻舍的义务（13:8 ～ 13:10）： 
- 彼此相爱完全了律法 
- 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 
- 彼此相爱才能荣耀神 
- 彼此相爱使⼈的益处 

 
• 对⾃⼰的义务（13:11 ～ 13:14）：儆醒、端正、洁净，披戴基督 

 
 

2. 圣徒的⾃由（14:1 ～ 15:13） 
• 圣徒⾃由的原则（14:1 ～ 14:23） 

- 不可彼此论断（14:1 ～ 14:12）： 
圣徒之间要彼此接纳，造就（14:1 ～ 14:6） 
各⼈要意志坚定，⼀切都是为主（14:7 ～ 14:9） 
各⼈必要将⾃⼰的事在神⾯前说明（14:10 ～ 14:12） 
 

- 不可彼此绊倒（14:13 ～ 14:23） 
不可再彼此论断，给弟兄放下绊脚跌⼈之物（14:13 ～ 14:15） 
不可叫你的善被⼈毁谤（14: 16 ～ 14:18）： 

【你的善】是指你认为是善的，别⼈不同意⽽指责你。 
凡事不可太过主观，要客观地考虑别⼈的看法和⽴场， 
收到荣神益⼈的效果。 
 

追求和睦的事，彼此建⽴德⾏（14:19 ～ 14:21） 
在神⾯前守着你的信⼼（14:22 ～14:23） 

 
• 圣徒⾃由的实践（也是教会合⼀的原则）（15:1 ～ 15:13） 



- 要彼此担代（15:1 ～ 15:4）： 
担代别⼈的软弱 
不求⾃⼰的喜悦，只求邻 舍喜乐 
因为基督耶稣也担代我们的软弱  
使我们被建造，得喜乐和盼望 
 

- 要彼此同⼼（15:5 ～15:6）：效法基督耶稣，就必同⼼。 
- 要彼此接纳（15:7 ～15:13）： 

彼此接纳，像基督先接纳我们⼀样 
外邦⼈也是神所怜悯接纳的，要与神的选⺠同⼼赞美神 
同有⼀个来⾃神的盼望，才能彼此接纳 
借着圣灵的能⼒⼤有盼望 

 
亮点：效法基督耶稣是教会合⼀的⽅法 

彼此同⼼接纳是教会合⼀的结果 
荣耀神是教会合⼀的⽬的 

 
 

五 保罗末了的交通（15:14 ～ 16 章） 
 

1. 保罗宣教的使命 （15:14 ～ 15:21） 
• 为外邦⼈作基督耶稣的仆⼈，作神福⾳的祭司（15:14 ～15:19） 
• 着重在栽种，⽽不是浇灌（15:20 ～15:21）：不愿建造在别⼈的根基上 

 
 

2. 保罗宣教计划（15:22 ～ 15:33） 
• 想要访问罗⻢（15:22 ～15:24） 
• 送捐项到耶路撒冷（15:25 ～15:27） 
• 带着基督的恩典往⻄班⽛去（15:28 ～15:29） 
• 愿弟兄们为他的⾏踪代祷（15:30 ～15:33） 

 
 

3. 彼此问候（16:1 ～ 16:27） 
• 保罗问安给主⾥的圣徒（16:1 ～ 16:16） 
• 保罗对罗⻢圣徒的劝勉（16:17 ～ 16:20） 
• 与保罗同⼯的问安（16:21 ～ 16:24） 
• 保罗的颂赞（16:25 ～ 16:27） 

 
  



附录： 
 

⼀、 启示神的公义（1:1 ～ 8:59） 
1. 定罪：神之义的必要性（1:18 ～ 3:20） 

• 外邦⼈的罪（1:18 ～ 1:23） 
• 犹太⼈的罪（2:1 ～ 3:8） 
• 全⼈类的罪（3:9 ～ 3:20） 

 
2. 称义：得到神之 1义（3:21 ～ 5:21） 

• 因信称义（3:21 ～ 3:31） 
• 义的例证（4:1 ～ 4:25）：亚伯拉罕 
• 义的结果（5:1 ～ 5:11） 
• 对⽐义和定罪（5:12 ～ 5:21） 

 
3. 成圣：彰显神之义（6:1 ～ 8:39） 

• 成圣与罪（6:1 ～ 6:23） 
• 成圣与律法（7:1 ～ 7:25） 
• 成圣与圣灵（8:1 ～ 8:39） 

 
 

⼆、 对神之义的辩论（9:1 ～ 11:36） 
1. 以⾊列的过去（9:1 ～ 9:29） 

• 保罗的悲伤（9:1 ～ 9:5） 
• 神的主权（9:6 ～ 9:29） 

 
2. 以⾊列的现在（9:30 ～ 10:21） 

• 靠⾏为称义（9:30 ～ 9:33） 
• 拒绝基督（10:1 ～ 10:15） 
• 拒绝先知（10:16 ～ 10:21） 

 
3. 以⾊列的将来（11:1 ～ 11:36） 
部分以⾊列被离弃（11:1 ～ 11:10） 
以⾊列暂时被离弃（11:11 ～ 11:32） 
颂赞以⾊列的复活（11:33 ～ 11:39） 

 
 

三、 应⽤神之义（12:1 ～ 16:27） 
1. 神之义和圣徒的义务（12:1 ～ 13:14） 

• 对神的义务（12:1 ～ 12:2） 



• 对教会的义务（12:2 ～ 2:8） 
• 对社会的义务（12:9 ～ 2:21） 
• 对权柄的义务（13:1 ～ 13:7） 
• 对邻舍的义务（13:8 ～ 13:14） 

 
2. 神之义和圣徒的⾃由（14:1 ～ 14:23） 

• 圣徒⾃由的原则（14:1 ～ 2:8） 
• 圣徒⾃由的实践（15:·1 ～ 15:13） 

 
 


